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五：辐射及危险化学品检查

3.检查项：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单位未按规定对放射

性固体废物进行处置

4.检查内容：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单位是否未按规定

对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处置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2）依据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款 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其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处

理后，送交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单位处置，并承担处置费用。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放射性污染防治标准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对

其接收的废旧放射源和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分类存放

和清理，及时予以清洁解控或者送交取得相应许可证的放射

性固体废物处置单位处置。

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单位应当建立放射性固体废物贮

存情况记录档案，如实完整地记录贮存的放射性固体废物的

来源、数量、特征、贮存位置、清洁解控、送交处置等与贮

存活动有关的事项。



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单位应当根据贮存设施的自然环

境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特性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保证在规定

的贮存期限内贮存设施、容器的完好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安

全，并确保放射性固体废物能够安全回取。

第十八条 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单位应当根据贮存设施

运行监测计划和辐射环境监测计划，对贮存设施进行安全性

检查，并对贮存设施周围的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和空气进

行放射性监测。

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单位应当如实记录监测数据，发现

安全隐患或者周围环境中放射性核素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的，应当立即查找原因，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向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构成

辐射事故的，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规定进行报告，开展有关事故应急工

作。

第十九条 将废旧放射源和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送交放射性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单位贮存、处置时，送交方应当一并提

供放射性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活度等资料和废旧放射源

的原始档案，并按照规定承担贮存、处置的费用。


	3.检查项：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单位未按规定对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处置

